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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 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諮 詢 平 台 委 員 匯 報 籌 備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

的 工 作 進 度 ， 並 請 委 員 討 論 擬 議 的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。  

 

 

工 作工 作工 作工 作 進 度進 度進 度進 度     

2 . 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已 完 成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初 稿 。 為 諮 詢

公 眾 ， 特 別 是 受 影 響 人 士 對 初 稿 的 意 見 ，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正 籌 備

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， 並 擬 備 了 相 關 的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擬 稿 ，

於 3 月 5 日 的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及 公 眾 參 與 督 導 小 組 ( 下 稱 「 督 導 小

組 」 ) 會 議 上 討 論 。 會 議 上 成 員 就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擬 稿 提 出 以 下 意

見 ：  

 

a )  啓 動 禮 適 宜 待 相 關 的 公 眾 參 與 宣 傳 品 及 資 訊 ( 包 括 公 眾

參 與 摘 要 及 展 板 ) 製 作 完 成 後 才 舉 行 ；  

b )  啓 動 禮 及 巡 迴 展 覽 應 選 擇 在 人 流 較 多 的 地 方 舉 行 ， 並 在

舉 行 啓 動 禮 期 間 同 時 擺 放 展 板 ， 提 供 有 關 市 區 更 新 計 劃

的 內 容 予 參 加 者 ；  

c ) 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及 公 眾 參 與 摘 要 需 包 括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顧 問

初 步 建 議 的 紓 緩 措 施 ， 以 諮 詢 區 內 居 民 及 持 份 者 的 意

見 ；  

d )  由 於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宣 傳 時 間 較 短 ， 有 地 區 人 士

未 能 出 席 部 分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， 故 此 需 盡 早 派 發 及 郵 寄 宣

傳 品 ； 以 及  

e )  建 議 考 慮 在 電 子 媒 體 介 紹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的 願 景 、

背 景 、 目 的 及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初 稿 ( 下 稱 「 初 稿 」 )

的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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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經 討 論 後 ， 督 導 小 組 決 定 原 則 上 通 過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， 並

同 意 顧 問 在 收 納 督 導 小 組 意 見 後 ， 可 提 交 予 諮 詢 平 台 討 論 。  

 

 

擬擬擬擬 議 的第 二 階段議 的第 二 階段議 的第 二 階段議 的第 二 階段 公眾參 與 策略公眾參 與 策略公眾參 與 策略公眾參 與 策略     

 

4 . 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就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初 稿 凝

聚 共 識 ;  為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收 集 深 入 的 意 見 以 進 一 步 深 化 建 議 及 擬

備 定 稿 ； 以 及 讓 市 民 了 解 諮 詢 平 台 的 作 用 。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

策 略 ( 附 件 一附 件 一附 件 一附 件 一 ) 會 繼 續 採 取 「 以 人 為 先 ， 地 區 為 本 ， 與 民 共 議 」

的 市 區 更 新 工 作 方 針 及 履 行 「 深 入 討 論 」 、 「 過 程 透 明 」 、

「 適 時 回 應 」 和 「 展 示 將 來 」 四 項 重 要 的 公 眾 參 與 原 則 。 公 眾

參 與 顧 問 亦 會 繼 續 與 規 劃 研 究 顧 問 及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顧 問 通 力 合

作 ， 就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需 要 探 討 的 議 題 交 換 意 見 ， 並 透 過 社

會 影 響 評 估 顧 問 的 網 絡 接 觸 持 份 者 ， 讓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更 聚 焦 及

易 於 理 解 ， 有 助 制 訂 市 區 更 新 計 劃 定 稿 。  

 

5 . 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之 持 份 者 可 分 為 三 類 ， 包 括 公 眾 、 九 龍 城

區 居 民 及 受 初 稿 影 響 的 地 區 人 士 。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會 特 別 針 對 受

初 稿 影 響 的 人 士 ， 以 收 集 更 多 及 深 入 的 意 見 。 顧 問 會 為 三 類 持

份 者 制 訂 不 同 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和 發 表 意 見 途 徑 ， 包 括 社 區 工 作

坊 、 專 題 討 論 、 公 眾 論 壇 及 巡 迴 / 流 動 展 覽 ， 同 時 沿 用 第 一 階 段

公 眾 參 與 的 網 上 渠 道 ， 包 括 研 究 網 頁 及 民 政 事 務 局 公 共 事 務 論

壇 。  

 

6 . 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建 議 透 過 多 個 渠 道 發 放 九 龍 城 市 區 更 新 計

劃 的 資 訊 及 宣 傳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， 包 括 印 製 公 眾 參 與 摘 要 、 單

張 、 海 報 及 街 板 、 舉 辦 巡 迴 / 流 動 展 覽 及 利 用 研 究 網 頁 與 社 交 網

站 F a c e b o o k 專 頁 等 網 上 平 台 。 顧 問 亦 會 與 諮 詢 平 台 成 員 、 區 議

員 、 地 區 領 袖 、 地 區 非 政 府 組 織 及 社 會 影 響 評 估 顧 問 等 緊 密 合

作 ， 透 過 他 們 的 網 絡 ， 讓 區 內 的 持 份 者 ( 特 別 是 長 者 、 少 數 族 裔

及 新 來 港 人 士 ) 獲 悉 公 眾 參 與 的 性 質 及 活 動 詳 情 ， 鼓 勵 及 邀 請 他

們 參 與 各 項 活 動 表 達 意 見 。  

 

7 .  諮 詢 平 台 在 是 次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中 的 角 色 尤 其 重 要 。 除 了

指 導 前 期 策 劃 工 作 外 ，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會 邀 請 諮 詢 平 台 成 員 出 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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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項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及 安 排 媒 體 訪 問 ， 提 升 公 眾 對 九 龍 城 市 區 更

新 計 劃 的 認 知 與 認 受 性 ， 並 透 過 出 席 各 項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及 擔 任

專 題 討 論 的 小 組 主 持 ， 聽 取 居 民 、 商 戶 及 公 眾 的 意 見 ， 令 將 來

的 市 區 更 新 方 案 更 能 反 映 民 意 。  

 
    

下 一 步下 一 步下 一 步下 一 步 工 作工 作工 作工 作         

 

8 .  公 眾 參 與 顧 問 會 與 秘 書 處 繼 續 跟 進 各 項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

籌 備 工 作 ， 包 括 製 作 不 同 的 宣 傳 品 及 資 訊 ， 其 中 公 眾 參 與 摘 要

的 擬 稿 會 傳 閱 給 委 員 通 過 。 預 計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的 啟 動 禮 可

於 4 月 底 舉 行 ， 並 於 5 月 初 正 式 展 開 相 關 的 活 動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徵 詢 意 見  

9 .      請 委 員 備 悉 顧 問 籌 備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的 工 作 進 度 ， 並

請 委 員 接 納 顧 問 提 交 的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策 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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